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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铺，交房后近两年小产证
却迟迟拿不到手，而前期购房时销售
人员宣传的第四年起8%购房款的年
收益，也因为一纸《委托管理协议》被
业主视为“空头支票”。

近期，购买了嘉定宝龙广场商铺
的业主们就碰到了这样的糟心事。针
对部分业主提出的退房请求，开发商
表示，按照合同约定，若业主明年8月
仍未拿到小产证方可退房。对此，律
师指出，开发商若逾期办证还不让买
受人退房，涉嫌严重限制买受人的合
法权利，相关条款可视为格式条款，认
定无效。 青年报记者 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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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
人祝涵认为，根据嘉定区房管局的答
复意见，宝龙广场办不出房产证是因
为房屋实际结构与规划设计不符（原
设计为一小间，现隔断敲除变为大通
间），现房管局已暂缓受理宝龙广场商
业部分大产证的办理，开发商只有在
恢复房屋结构后才能申办大产证及协
助业主办理小产证。由此，大产证都
没有办出来，更谈不上可以办小产证。

他指出，如果按照开发商先前的
抗辩理由，即预售合同的补充条款一
的第十条中提到：出卖人应当在房屋
交付使用后3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
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
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无
法按时办理产权初始登记，买受人不
退房。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商
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
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
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
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

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如果按照徐经理此前的说法，即

使逾期办证，买受人也不能退房，这
严重限制了买受人的合法权利，这种
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而且
即便按照360天备案+365天最高法
规定的办理产权登记期限计算，那么
从2017年1月开始需要等两年，到
2019年1月才能解除合同，过长的期
限也严重限制了买受人的权利，这是
这一条款也符合格式条款的第二个
表现。所以这个条款应当不受法律
支持。

祝涵律师认为，对于所谓《委托
管理协议》，如果买卖合同都已经解
除，该协议自然就没有法律效力。更
需要指出的是，销售人员在前期宣传
中提出第四年起业主可获得房款8%
的年收益，但《委托管理协议》中却称
物业方在三年到期后可自行选择是
否续约。企业这样的做法有虚假宣
传的嫌疑，容易引起纠纷。但若企业
坚持按照合同履约，除非解约，否则
业主较大可能会吃“哑巴亏”。

那业主是否可以以产证延期为
由退房呢？对于该问题，徐经理强调
需“按照合同执行”。记者注意到，前
述补充条款中还提到，“如因出卖人
的责任，无法按时办理产权初始登
记，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
款的日万分之零点五向买受人支付
违约金，且违约金最高不超过买受人
已付房款的百分之一”。其中“买受人
不退房”六字是否意味着业主提出退
房将被宝龙视作违约呢？对此徐经理
曾表示，这是双方的约定，如果客户需
要退房，可能大家需要协商。“我只能
说按照合同约定，应该不能退房，至于
业主坚持退房是否违约，我现在也无
法回答。”而在11月1日上海宝龙康
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致业主的答复
函中则称，“我司最迟应于2018年8
月7日前协助业主办理小产证，如因
为我司的原因导致业主在该期限届满
后超过一年仍未取得小产证的，各位
业主方有权利解除合同。”

针对业主对与华瞻公司签订的
《委托管理协议》中内容的质疑，徐经
理表示，宝龙方面从未约定前三年的
租金可用来抵扣房款。记者注意到，
尽管在《委托管理协议》并未提到抵
扣购房款一说，但在部分业主出示的
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在房屋总价旁附
有手写的“此价格包含三年房租抵
扣”的字样。

徐经理称，华瞻商业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虽然属于集团旗下，“但我们
属于开发板块，他们属于商业运营板
块，都是独立运营的。华瞻和消费者
怎么谈的我不太清楚。”但多名业主
表示，《委托管理协议》就是在宝龙广
场营销中心内签订的。

记者随后尝试联系华瞻公司，但
华瞻公司在《委托管理协议》上所留
电话为空号，10月12日，记者前往该
公司合同上所写的地址阿克苏路
1187号1103室，但发现在该场地办
公的是一家装潢公司而非华瞻公司。

对于业主们质疑的房产证延期
一事，负责与宝龙广场业主对接的宝
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营销一部营销
副总经理徐伟超表示，商铺的集中交
房时间为2017年1月份，虽然预售
合同正文中提到小产证在交房后
180天内到手，但在预售合同的补充
条款一的第十条中提到：出卖人应当
在房屋交付使用后360日内（若由于
非出卖人原因导致房屋实际交付日
期晚于约定交付日期的，则从实际交
付之日起算），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
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
备案。而在预售合同的第二十九条
中则写着：本合同补充条款、补充协
议和正文条款不相一致的，以补充条
款、补充协议为准。

至于延期原因，徐经理称，政府方
面需要公司再提交一些材料，但具体产
证何时能办出来还在协调。“也在和政

府部门协调，因为年底的话时间进度不
好把控。”11月13日，记者再次询问产
证办理进展，徐经理表示已在推进中。

而在业主出示的一份由嘉定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今年10月
19日给出的《答复意见书》中则提到，

“后经相关部门实地查看发现申请办
证的不动产实际结构与规划设计不符
（具体为原设计为一小间，现隔断敲除
变为大通间）。我们认为，因宝龙广场
在未办理产证前自行实施改变房屋规
划设计结构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消防、
安全等隐患，同时因每个不动产单元
四至范围的不确定，也会影响小业主
办理小产证以及后续处置（转让、抵
押、租赁等）。综上所述，目前我局暂
缓受理该商业部分大产证登记，并已
告知开发商在依法依规恢复相关结构
的前提下，才能申请办理大产证以及
后续协助小业主办理小产证。”

据市民陈先生回忆，其于2016
年9月22日与上海宝龙康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
一周后支付全款购买位于嘉定区阿
克苏路1099号宝龙广场内的一处近
43平方米的期房商铺，并于2016年
10月22日签订了预售合同。

陈先生表示，2016年10月1日宝
龙广场正式开业，2017年1月正式交
房。根据预售合同的第十四条约定：
甲、乙双方在签署《房屋交接书》之日起
180天内，由双方依法向嘉定区房地产
交易中心办理价格申报、过户申请手
续、申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小产
证）。陈先生却迟迟没有等来这张“小
产证”。“先是说今年5月份能办下来，但
是到了5月份又跟我们说因为政府政策
原因办不下来，让我们继续等。”

陈先生称，还有不少业主存在类
似的遭遇，业主多次要求宝龙方面赔
付产证延期的违约金，但宝龙方面一
直强调要等产证办下来再进行赔
付。“如果产证短期内还办不下来，那
我们要求退房。”

除了产证“难产”之外，一纸商铺
委托管理协议也牵出诸多纠纷。陈

先生称，在起初购买商铺前，宝龙方
面的销售人员曾与其约定，用前三年
商铺租出去的房租收益抵扣部分购
房款，另有多名业主也证实了该说
法。据他回忆，考虑到商铺的宣传资
料中提到第4年至第8年每年可获得
购房款8%的年收益，加之信赖宝龙
的声誉，他最终同意了该方案。

陈先生称，宝龙的销售人员在其
签订认购协议当天还要求他签订一
份《委托管理协议》，委托人（甲方）即
陈先生，受托方（乙方）上海华瞻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瞻公
司）为商铺的物业管理方。但不久
前，他却发现协议中第三条规定：乙
方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自主选择是否
将委托期限向后顺延，但不超过 5
年，如乙方选择不顺延的，则本协议
自正式商业运营期届满之日自动终
止。“如果他们3年不续租了，我们不
仅要自己去找承租方，他们承诺后五
年的8%的年收益率也没法保证了。”
陈先生承认，自己在签合同时未仔细
研究合同，但部分同样签署了《委托
管理协议》的业主认为，这样的协议
是“霸王条款”。

房屋交付近两年 产证仍“难产”
开发商回应：明年8月没拿到小产证业主方可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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